
 

 

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第 13屆第 17 次 

選訓委員(視訊)會議 會議紀錄 
 

壹、 時間：112 年 8 月 7 日 星期一  下午 2 點 00 分 

貳、 主持人:周召集人桂名 

參、 長官致詞：略 

肆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伍、 出席人員：婁委員自德、陳委員維新、秦委員玉芳、張委員瀚文、

鄭委員紹宏、宋委員玉麒、高委員銘鍵 

陸、 請假人員：無 

柒、 列席人員：蔡訓輔委員明志、周秘書長雅婷、劉總教練祖蔭 

捌、 提案討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游仟瑜 
 

案由一：有關「2024 巴黎奧運會」第一階段調訓案，提請審核。        
(提案人:劉祖蔭總教練) 

說  明： 

     1.2024 巴黎奧運第一階段調訓名單(如附件一)。 

     2.本案提請審核通過後，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     1.調整第一階段調訓名單順序，將編號 12 劉聰達教練移至編號 5，修正後

通過。  

     2.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修正「2024 年巴黎奧運會培訓及參賽實施計畫」及「2024 年巴

黎奧運會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」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:劉祖蔭

總教練) 
說  明： 

     1. 2024 年巴黎奧運會培訓及參賽實施計畫(如附件二)。 

     2. 2024 年巴黎奧運會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(如附件三)。 

     3. 本案提請討論通過後，函報教育部體育署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     1.依各位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。 

     2.函報教育部體育署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。 

 

 



 

 

案由三：有關韓籍教練李泰相延續聘請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:劉祖蔭總教練) 
說  明： 

     1.韓籍教練李泰相延聘報告(如附件四) 

     2.本案提請討論通過後，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     1.依委員建議將亞洲區資格賽時間地點補上，修正後通過。 

     2.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。 

 

案由四：112 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排名賽暨 2023年亞洲青少年跆

拳道錦標賽，選手遞補案，提請審核。 
說  明： 

1. 旨揭賽事青少年男子組-48公斤級第二名選手林秉宏(花蓮縣花崗國

中)、第三名選手馮楷綸(嘉義市嘉華中學)及第四名選手林宥綸(新北市

永平高中)，因個人生涯規劃無法參與集訓，故於 112 年 8 月 6 日提交

放棄資格同意書(如附件五)，原量級缺額依選拔辦法第壹拾柒條第 1

點規定依序遞補，因無法再遞補，故該量級候補選手從缺。 

2. 旨揭賽事青少年男子組-78公斤級第一名選手盧楷丞(花蓮高農)，因受

傷無法參與集訓及比賽，故於 112 年 8 月 6 日提交放棄資格同意書(如

附件六)，原量級缺額依選拔辦法第壹拾柒條第 2 點規定，由第二名選

手莊柏武(桃園市立平鎮高中)遞補為正選選手，第三名選手高丞君(桃

園市內壢國中)為候補選手。 

3. 旨揭賽事青少年女子組-68 公斤級第二名選手黃姵僑(臺中市沙鹿高工)

及第三名選手張祖甯(新北市積穗國中)，因個人生涯規劃無法參與集訓，

故於 112 年 8 月 6日提交放棄資格同意書(如附件七)，原量級缺額依選

拔辦法第壹拾柒條第 1 點規定，由第四名選手林佳璇(臺中市立中港高

中)遞補為候補選手。 

4. 本案提請討論通過後，函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備。 

決  議： 

     1.照案通過。 

     2.函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備。 

 

玖、 臨時動議： 

壹拾、 散會：15:40 分 

 

 

 



 

 

視訊會議截圖 

 
 

 


